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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董事會、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 

自評結果 

為落實公司治理並提升董事會功能，依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每年至

少執行一次對整體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董事會內

部績效評估結果，應於次一年度第一季結束前完成，並呈報董事會。 

 

董事會績效評估之衡量項目，含括下列五大面向： 

1.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 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3. 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4. 董事的選任及持續進修。 

5. 內部控制。 

 

董事成員績效評估之衡量項目，含括下列六大面向： 

1. 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2. 董事職責認知。 

3.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4.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5. 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6. 內部控制。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之衡量項目，含括下列五大面向： 

1.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 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3. 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4. 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5. 內部控制。 

 

評估結果共分為五個等級（參下表），董事會、董事、薪酬及審計委員會之績效

評估，採內部自評問卷方式進行，填寫評估表所得評分之「平均得分」分數，評

定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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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民國113年度評量結果：  

(一) 董事會績效評估及行動方案 

項目 五大面向評估指標共計 45 項，依各面向平均得分計算 

評估 

結果 
評量等級介於「優」與「良」之間 

綜合 

評語 

1. 113 年度共召開 7次董事會，全體董事出席率高(出席率平均達

95.24%)。 

2. 評核項目皆有專人逐條研究審查，並將執行可能偏差及缺少項目

逐一補正，因此各項評核都達到需求。 

3. 董事會運作良好且符合公司治理精神。 

4. 董事會均按公允之公司治理方式，正常且有效率的運作。 

5. 目前董事會成員及運作情形，皆相當成熟及達到優良的品質水   

準。 

建議 

改善 

方案 

項目內容與行動方案 

1. 董事會已設置足夠的獨立董事席次，且其人數符合相關規定 

(例如：董事長或總經理及相當層級者(最高經理人)為同一人、互為

配偶或一親等親屬時，宜增加獨立董事席次，且過半數董事未兼具

員工或經理人身分) 

→行動方案： 

本公司董事長兼任總經理，已於 111 年 6 月 22 日第八屆董事會增加

一席獨立董事，且過半數董事未兼具員工或經理人身分，以符合公

司治理之精神。 

 

(二)董事成員自評及說明 

項目 六大面向評估指標共計 23 項，依各面向平均得分計算 

評估 

結果 
評量等級介於「優」與「良」之間 

綜合 

評語 

1.董事成員皆運作優良且高度參與。 

2.董事皆具備各種專業技術領域及經驗，且互動良好，可有效協 

助公司發展。 

3.對於公司目標及董事職責有清楚的了解；且對於公司營運及內   

部關係經營與溝通方面皆能積極投入。 

4.本公司董事除擔任本集團子公司之董事外，目前董事已未兼任多

家公司(三家公司以上,不含三家)的董監事職務。 

5.董事已在各自專業能力以外之範圍進修多元化之課程，每年進行

適當之進修時數(符合續任條件至少 6小時) 

建議 項目內容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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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方案 無。 

 

(三) 薪酬委員會績效評估及行動方案 

項目 四大面向評估指標共計 19 項，依各面向平均得分計算 

評估 

結果 
評量等級介於「優」與「良」之間 

綜合 

評語 

1.薪酬委員高度參與出席率高(平均出席率 100%)。 

2.公司功能性委員會皆有效發揮功能，並對公司營運產生貢獻。 

3.能對公司目標及董事職責有清楚的了解，且對公司營運及內部   

關係經營皆能積極投入，自我在專業上並能持續進行。 

建議 

改善 

方案 

項目內容與行動方案 

無  

 

(四) 審計委員會績效評估及行動方案 

項目 五大面向評估指標共計 22 項，依各面向平均得分計算 

評估 

結果 
評量等級介於「優」與「良」之間 

綜合 

評語 

1.審計委員高度參與出席率高(平均出席率 95.83%)。 

2.公司功能性委員會皆有效發揮功能，並對公司營運產生貢獻。 

3.能對公司目標及董事職責有清楚的了解，且對公司營運及內部   

關係經營皆能積極投入，自我在專業上並能持續進行。 

建議 

改善 

方案 

項目內容與行動方案 

 無 

 

 

上述評量結果預計於民國114年2月26日提報董事會核備。 

 

 


